
— 1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农 业 农 村 厅 文 件
桂农厅发〔2019〕98号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非洲猪瘟
实验室检测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农业农村局，自治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自治区动物卫生监督所：

为进一步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加强养殖、屠宰环节非洲猪瘟

实验室检测，根据农业农村部 119号公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

于开展非洲猪瘟专项监测的通知》（农办医〔2018〕43 号）、《农

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非洲猪瘟实验室检测工作的通知》（农办

牧〔2018〕54号）、《农业农村部关于规范生猪及生猪产品调运活

动的通知》（农牧发〔2018〕23 号）、《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屠宰

环节非洲猪瘟检测工作的通知》（农牧发〔2019〕7号）等相关要

求，决定在全区开展非洲猪瘟检测实验室资格确认工作。现就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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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洲猪瘟检测实验室资格要求

具备以下要求的县级兽医实验室、第三方检测机构和生猪养

殖企业（场）、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厂、场）可申请非洲猪瘟检测

实验室资格。

（一）总体要求。具有相应的设施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制

定并执行实验室质量管理制度和生物安全管理制度，严格遵守实

验室生物安全操作规范，按要求上报检测结果，随时接受有关部

门的质量监管和生物安全监管。

（二）技术要求。详见《非洲猪瘟检测实验室技术要求》（附

件 1）。

二、非洲猪瘟检测实验室资格申请和确认程序

（一）提出申请。第三方检测机构向自治区动物疫病预防控

制中心提交申请材料，其他实验室向所在地市级动物疫病预防控

制中心提交申请材料（详见附件 2）。

（二）申请时间。首次申请时间截至 2019年 5月 15日，之

后按季度受理申请，申请时间为每季度首月 10日前。

（三）材料审核。接收申请材料的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负

责对照申请条件逐项审核，对材料审核不合格的一次性书面告知。

材料通过审核的，由审核单位根据工作安排情况决定现场审核时限。

（四）现场审核。接收申请材料的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负

责在审核时限内对提出申请的实验室进行现场审核。参与现场审

核人员应为从事兽医实验室检测工作 3 年以上兽医及相关专业人

员，人数不少于 3 人。现场审核内容包括实验室场地及布局、仪

器设备、检测人员、管理制度等情况，审核单位根据现场审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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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签署审核意见并加盖公章。

（五）资格确认和公布。通过现场审核的非洲猪瘟检测实验

室必须通过非洲猪瘟检测能力验证，方能获得非洲猪瘟检测实验

室资格。自治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第三方检测机构的非

洲猪瘟检测能力验证，市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辖区内其

他实验室的非洲猪瘟检测能力验证。能力验证结果及时上报我厅，

由我厅对通过非洲猪瘟检测能力验证的实验室进行资格确认，并

予以公布。非洲猪瘟检测能力验证具体方案由自治区动物疫病预

防控制中心负责制定并印发。

三、检测结果应用

（一）县级兽医实验室、第三方检测机构接受生猪养殖企业

（场、户）、屠宰企业（厂、场）非洲猪瘟检测委托的，检测结果

作为生猪、生猪产品调运前实施产地检疫、屠宰检疫的依据。

（二）生猪养殖企业（场）检测结果经官方兽医确认可作为

本企业（场）生猪调运产地检疫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依据。

（三）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厂、场）检测结果经官方兽医确

认可作为本企业（厂、场）生猪屠宰后生猪产品出场（厂）屠宰

检疫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依据。

四、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充分认识开展非洲猪瘟实验室检测资格申请审查的重要意义，

及时将本通知要求传达各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生猪养殖企

业（场）、屠宰企业（厂、场）、有意愿承担第三方检测任务的检

测机构，确保非洲猪瘟检测实验室资格审核工作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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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格审核及能力验证。非洲猪瘟检测结果准确性事关

全区非洲猪瘟防控决策制定与执行，事关养殖企业（场、户）、屠

宰企业（厂、场）信誉和品牌影响，自治区、市级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中心要按照申报条件和检测能力验证要求，严格审核非洲猪

瘟检测实验室，把好能力验证关，确保具备非洲猪瘟检测资格的

实验室胜任检测工作。

（三）及时报送能力验证结果。自治区、市级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中心完成非洲猪瘟检测实验室能力验证工作后，在 5 个工作

日内将结果上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四）加强培训和指导。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组织非洲猪瘟

检测实验室人员及官方兽医的培训，提高非洲猪瘟实验室检测水

平和处置能力。

（五）加强监督管理。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对非洲猪瘟

检测实验室的监督检查，对采样不规范、检测人员不到位、检测

记录不规范不完整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在改正限期结束后再次

检查。对整改不到位的、检测能力不符合要求或检测结果造假的，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将予以通报并纳入黑名单管理。

附件：1.非洲猪瘟检测实验室条件要求

2.非洲猪瘟检测实验室申请材料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2019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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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非洲猪瘟检测实验室技术要求

一、兽医系统实验室

（一）设施设备及人员要求。

1.设施：有实验室 3间以上，总面积不少于 50m2。

2.设备：荧光 PCR仪、电脑、打印机、微量移液器、冰箱、

冰柜、水浴锅、二级生物安全柜、高压灭菌锅、离心机等。

3.人员：大专以上兽医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3名以上。

4.试剂：符合农业农村部要求。

（二）管理要求。

1.通过兽医系统实验室考核。

2.有现行有效的质量管理和生物安全管理体系。

3.近三年内未发生任何生物安全事故，具有生物安全二级或

以上实验室。

4.通过市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的非洲猪瘟检测能力

验证。

5.已检样品至少保存 3个月。

6.实验室废弃物及保存期满后的样品处理符合生物安全要求。

二、第三方检测机构

（一）设施设备及人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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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施：有实验室 3间以上，总面积不少于 50m2，布局合理。

2.设备：荧光 PCR仪、电脑、打印机、微量移液器、冰箱、

冰柜、水浴锅、二级生物安全柜、高压灭菌锅、离心机等。

3.人员：大专以上兽医或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3名以上。

4.试剂：符合农业农村部要求。

（二）管理要求。

1.具有实验室认可（CNAS）证书或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CMA）证书。

2.有现行有效的质量管理和生物安全管理体系。

3.近三年内未发生任何生物安全事故，具有生物安全二级或

以上实验室。

4.通过自治区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的非洲猪瘟检测

能力验证。

5.按要求上报检测结果，接受相关部门的质量监管。

6.已检样品至少保存 3个月。

7.实验室废弃物及保存期满后的样品处理符合生物安全要求。

三、生猪养殖企业（场）、屠宰企业（厂、场）检测实验室

（一）设施设备及人员要求。

1.设施：有专用实验室 1间以上，总面积不少于 15m2。

2.设备：荧光 PCR仪、电脑、打印机、微量移液器、冰箱或

冰柜。

3.人员：兽医或相关专业专职人员 2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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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试剂：符合农业农村部要求。

（二）管理要求。

1.建立实验室质量管理和生物安全管理制度。

2.使用指定的记录表格（生猪养殖企业（场）使用附表 1-3，

屠宰企业（厂、场）使用附表 4-6），记录规范、信息完整、内容

真实。

3.通过市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的非洲猪瘟检测能力

验证。

4.按要求上报检测结果，接受相关部门的质量监管。

5.已检样品至少保存 3个月，检测记录至少保存 1年。

6.实验室废弃物及保存期满后的样品处理符合生物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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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非洲猪瘟检测实验室申请材料

实验室名称：××（单位名称）实验室

隶属机构：单位（公章）           

监管部门：××农业农村局（公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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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检测实验室申请表

申请单位

实验室地址

法人 电话

实验室负责人 电话

本实验室现有实验室  间，总面积  平方米。配备仪器设备共  台（套），

专业技术人员人，配备了相应的检测材料和防护用品，符合自治区农业农村部规

定的非洲猪瘟检测实验室条件，现申请参加非洲猪瘟检测能力验证。

实验室负责人：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时间：年月日

申请资料

1.法人声明（仅限于第三方检测机构、生猪养殖企业（场）、屠宰企

业（厂、场））；
2.实验室布局平面图；

3.实验室仪器设备一览表；
4.实验室人员一览表；

5.第三方检测机构、生猪养殖企业（场）、屠宰企业（厂、场）检测
人员学历证书或毕业证书；

6.检测人员劳动合同（复印件，有效期 10 个月以上）；
7.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制度。

县、市级

或自治区

动物疫病

控制机构

现场审核

意见

经我单位组织现场审核，该实验室本次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符

合非洲猪瘟实验室检测资格申请条件，同意其申请参加非洲猪瘟检
测能力验证。

责任人（签字）：

单位（盖章）：

时间：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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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声明

我作为***（申请机构名称）法定代表人，根据农业农

村部门要求建立非洲猪瘟检测实验室，承担广西壮族自治区

农业农村厅指定权限范围内的非洲猪瘟样品实验室检测任

务。任命**为实检室负责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第六十三条和第六十五条规定，代理行使我对实验室的

管理职责，负责实验室管理和运行，独立开展非洲猪瘟实验

室检测业务，行使我所赋予的法律职权，履行相应的法律义

务。我承诺本实验室依法从事非洲猪瘟实验室检测活动，严

格按照实验室操作技术规范和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有关非洲

猪瘟检测要求，做到恪守职业道德，诚实守信，杜绝弄虚作

假、伪造检测数据等行为，坚决服从管理，接受监督，并对

本实验室非洲猪瘟检测结果负责。

实验室的法律责任由法人机构承担。

法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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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仪器设备一览表

序号 仪器名称 规格型号 生产企业 采购日期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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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人员一览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毕业院校 专业 毕业时间 学历/学位 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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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生猪养殖企业（场）非洲猪瘟检测样品登记台帐

2.生猪养殖企业（场）非洲猪瘟检测采样记录表

3.生猪养殖企业（场）非洲猪瘟实验室检测报告

4.屠宰企业（厂、场）非洲猪瘟检测样品登记台帐

5.屠宰企业（厂、场）非洲猪瘟检测采样记录表

6.屠宰企业（厂、场）非洲猪瘟实验室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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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养殖企业名称     XXXX 年非洲猪瘟检测样品登记台帐

                                                                           第×页

检测报告编号
采样时间

（月 日）
生猪来源及数量 生产类型 样品数量 检测结果 检测人员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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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养殖企业名称   非洲猪瘟检测采样记录表

                                 第×页，共×页

采样单编号： 采样时间：  年   月   日

采

样

情

况

混样

样品

编号

对应生猪头

数
栏号 栋号 生猪类型

同批次生

猪总数

采样人（签名）： 官方兽医（签名）：

说明：1.采样单编号格式为：年月日+3 位数顺序号，如 201901001。

2. 生产类型指：种猪、肉猪、仔猪。3. 养殖企业可以根据需要增加

本表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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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养殖企业名称   非洲猪瘟实验室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编号：（年月日+3位数顺序号）         

采样单编号 采样日期 年   月   日

采样地点
检测生猪数

（头）

样品编号

检测方法

试剂名称及生产单位

试剂生产批号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检测结果

备注

检测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养殖企业有效印章：（盖章）

官方兽医确认（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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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屠宰企业（厂、场）  XXXX 年   非洲猪瘟检测样品登记台帐

                                                                   第×页

检测报告编号
采样时间

（月 日）
生猪来源及数量 采样地点 样品数量 检测结果 检测人员 备注

说明：采样地点分为 A、屠宰线，B、待宰圈，C、入场前，将实际采样地点选择其中字母填在相应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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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XX 屠宰企业（厂、场）非洲猪瘟检测采样记录表

                                    第×页，共×页

采样单编号：（年月日+3位数顺序号）

进厂（场）屠宰生猪数（头）

混样样品编号 对应生猪头数 对应的检疫证明号码

采样人（签名）：   采样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编号格式为：年月日+3 位数顺序号。2.屠宰企业（厂、场）可根据屠宰生猪批次增加本表

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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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屠宰企业（厂、场）  非洲猪瘟实验室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编号：（年月日+3位数顺序号）

采样日期 年   月   日 采样地点

屠宰线□
待宰圈□
入场前□

采样单编号
检测生猪数

（头）

检测方法

试剂名称及生产单位

试剂生产批号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检测结果

备注

屠宰厂（场）检测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屠宰厂（场）有效印章：（盖章）

官方兽医确认（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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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19年 4月 30日印发


